
乳山市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乳政复决字〔2022〕21号

申请人：宋某某，女，住址：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

被申请人：乳山市公安局

法定代表人：刘新  职务: 局长

住所地：乳山市胜利街68号

第三人：隋某某，女，住址：山东省乳山市育黎镇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2022年12月2日对其作出的乳公（育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10608号行政处罚决定，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。本机关于2022年12月23日收到该申请并依法予以受理。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、依据。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，第三人曾与申请人的姥姥发生纠纷，并多次对其进行公然辱骂，申请人出于义愤辱骂第三人，无主观恶性。第三人抓伤申请人丈夫，并一直抓住他不放，有进一步实施加害的可能，申请人的行为系具有紧迫性和正当性的自助行为，且并未超过必要限度。申请人的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情形，被申请人的处罚违反法律规定，依法应予撤销。

被申请人称，一、本案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。2022年10月6日8时许，在乳山市育黎镇，申请人宋某某与第三人隋某某发生争执后，申请人公然侮辱年满七十周岁的第三人。上述事实有申请人、第三人的陈述，证人证言，视听资料，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。

法律适用正确。被申请人经调查后认为，申请人行为已构成侮辱。因被申请人侮辱的第三人为已年满七十周岁的老年人，根据《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》（公通字〔2018〕17号）第六条第（四）项之规定，“违反治安管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于“情节较重”“情节严重”：……（四）被侵害人为精神病人、残疾人、老年人、未成年人、孕妇的”，申请人的违法行为属于“情节较重”“情节严重”。2022年12月2日，被申请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二条第（二）项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：……（二）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”之规定，依法作出乳公（育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10608号行政处罚决定，对申请人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认为此案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程序合法、法律适用正确，请求行政复议机关予以维持。
    第三人未提交答辩意见。

为证实自己的主张，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公（育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106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，乳公（育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10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，乳公（育）鉴通字〔2022〕33040号鉴定意见通知书等证据。

为证明自己的主张，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此案卷宗，包括询问笔录，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，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，传唤证，办案说明，申请人、第三人身份证明，申请人、第三人前科查证，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，行政处罚告知笔录，行政处理审批表，乳公（育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10608号、乳公（育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10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，试听资料光盘及说明，文书送达微信截图照片，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现场手机视频录像，潘某、宋某某伤情照片，隋某某门诊病历、出院记录、CT诊断报告书、MRI诊断报告书，《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证据依据。

第三人未提交证据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2年10月6日8时许，在乳山市育黎镇，申请人宋某某与第三人隋某某发生争执后，申请人辱骂年满七十周岁的第三人。被申请人根据《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》第六条第（四）项之规定认定申请人的违法行为属“情节较重”、“情节严重”，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二条第（二）项之规定作出了乳公（育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10608号行政处罚决定，依法对其作出了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。申请人不服，于2022年12月23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。

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。

本案涉及的焦点问题是：被申请人所作乳公（育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10608号行政处罚决定是否正确。申请人认为，申请人无主观恶性，仅为自救行为，不属于情节严重情形，行政处罚应予撤销。被申请人认为，申请人实施了辱骂他人的违法行为，且属情节较重情形，行政处罚适当。
本机关认为，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实，申请人实施了辱骂第三人（年满七十周岁）的违法行为。被申请人根据《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》第六条第（四）项认定申请人的违法行为属“情节较重”、“情节严重”，并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二条第（二）项之规定作出的乳公（育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10608号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公（育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10608号行政处罚决定。
申请人、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2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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